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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位于广东省部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一六镇中心小学，规划建设用地面

积 16960.01m2，本次参评建筑为食堂，建筑面积 2149.40m2，建筑层数为地上 3

层，地下 0层，高度为 15.80m。

2、评价标准
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 年版）第 7.1.4 条：主要

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

GB50034 规定的现行值；公共区域的照明系统应采用分区、定时、感应等节能

控制；采光区域的照明控制应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。
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 年版）第 7.2.7 条第一款：

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达到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50034

规定的目标值，评价得分 5分。

3、照度计算

见附件一

4、结论

本项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 年版）第 7.1.4 条

要求：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得高于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

标准》GB 50034 中的现行值规定。
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 年版）第 7.2.7 条第一款：

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达到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

GB50034 规定的目标值，评价得分 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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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性能说明及防治眩光措施

1. 产品性能说明:

1.1 LED 灯体采用优质铝合金加工而成，美观实用，不易生锈，经久耐用；内置

恒流式驱动芯片，安全可靠、节能环保、无频闪等；灯头有保护罩，灯体防火，

防触电，安全耐用。支架主要由支架壳体、面盖、核心电器、灯座和安装配件

组成；

1.2 吸顶灯灯罩辅材料为 PMMA 高透光率灯罩，灯罩主要材料为有机玻璃，灯身

辅材料为合金，灯身主要材料为铁，带光源。

1.3 防爆灯灯具电器分体式设计，配置高压气体放电灯光源，多种安装方式；

隔爆灯防爆灯具，防爆等级打到 ExdellCT6，可在易燃易爆场所安全可靠工作；

压铸铝成型外壳，经防腐蚀经典喷塑处理，保证灯具在强腐蚀环境中可靠运行；

可抗情路震动和冲击；高强度硅胶密封圈，耐高温钢化安全玻璃，可使灯具长

期使用；光线柔和，可配用多种功率的节能光源，满足不同光通量、显色性及

色温等要求。

2. 防治眩光措施:墙和工作面尽量选用无光泽的浅色饰面，以减小反射的

影响

2.1 直接眩光控制除采用限制灯具亮度外，对地面敞口和下部装透明灯罩的灯

具应检验其遮光角，要求其遮光角不应小于下表所示：

光源平均亮度(kcd/m2) 遮光角(°)

1~20 10

20~50 15

50~500 20

≥500 30

2.2 防止或减少光幕反射和反射眩光应采用下列措施：

2.2.1 应将灯具安装在不易形成眩光的区域内。反射眩光和光幕反射控制

采用合理布置灯具与工作人员的相对位置，避免正对照射；加强侧面投射到作

业面上的光线。

2.2.2 可采用低光泽度的表面装饰材料；顶棚、墙和工作面尽量选用无光

泽的浅色饰面，以减小反射的影响。

2.2.3 应限制灯具出光口表面发光亮度；选用发光面大、亮度低、宽配光，

但临界方向亮度锐减的灯具；

2.2.4 墙面的平均照度不宜低于 50lx，顶棚的平均照度不宜低于 30lx。

2.3 有视觉显示终端的工作场所，在与灯具中垂线成 65°~90°范围内的灯具平

均亮度限值应符合表下表的规定:

屏幕分类 灯具平均亮度限值

屏幕亮度大于 200cd/m2 屏幕亮度小于等于 200cd/m2

亮背景暗字体或图像 3000 1500

暗背景亮字体或图像 1500 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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